
（附檔 2） 

未滿 18 歲持中國護照申請人赴台進行觀光活動之父母同意書 

1. 父／母／法定代理人須親自簽名 

2. 請使用正／繁體字填寫 

3. 須檢附與父／母／法定代理人之親屬關係證明及護照影本 

本人同意 

子女姓名：        

生日：   年  月  日 

護照號碼：        

□       獨自赴台旅行 

□       由以下【同行者／學校／機關／團體】陪同赴台旅遊 

【同行者／學校／機關／團體名稱】：       

同行者與申請人關係：      

預計行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至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父親／法定代理人 1  

姓名：      （同護照親簽）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

母親／法定代理人 2   

姓名：      （同護照親簽）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


